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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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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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凭受理通知书（资料接收凭证）领取《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》





通知申请者



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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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理由





是否批准？





做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





书面通知申请者予以受理





办理予以受理手续





二十个工作日





要求申请者补充修改材料并书面通知不予受理





形式审查是否符合要求？





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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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无线电管理机构


(含其派出机构)受理





国内制造商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许可（无线电业务受理）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





受理）


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





受理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





境外制造商或其授权的国内代理机构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许可（无线电业务


受理）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


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











